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公司对捐赠事项的管

理，全面、有效地提升和宣传公司品牌及企业形象，维护公司股东、

债权人及员工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及《株洲

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制订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对外捐赠”，是指公司以公司名义在帮助社

会抵抗自然灾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救助危困群体、增加社会福利

等公益性社会活动中捐赠公司财产的行为。

第四条 实施对外捐赠坚持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捐赠批准程

序以及行为的实施必须符合本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第二章 对外捐赠的形式及范围

第五条 公司可以用于对外捐赠的财产包括现金和实物资产（包

括库存商品、固定资产及其他有形资产等）。公司生产经营需用的主

要固定资产、持有的股权和债权、国家特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拨款、

受托代管财产、已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权属关系不清的财产，或者

变质、残损、过期报废的商品物资，不得用于对外捐赠。

第六条 对外捐赠类型为：向受灾地区、定点援助地区或者困难

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性捐赠，向定点乡村振兴地区、教科文卫体事业、



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公益性捐赠，以及向社会公共

福利事业的其他捐赠等。

第七条 公司对外捐赠的对象可以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

营利的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弱势群体，

并获得省级民政厅与省级税务局批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

或者需要捐助的个人。

其中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

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企业及事业单位是指

依法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

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职工

以及与公司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具有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单位，公司不

得给予捐赠。

第三章 对外捐赠的决策程序和规则

第八条 公司对外捐赠的审批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以及本制度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第九条 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内发生的对外捐赠，包括现金捐赠和

实物资产（按公允价值）捐赠，相应决策程序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公司对外单笔或累计捐赠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由公司

总经理批准；

（二）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超过 100 万元或累计不超过 500 万

元的，捐赠方案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后，报董事长批准；

（三）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超过 500 万元或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元，捐赠方案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后，报董事长办公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对外单笔捐赠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累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捐赠方案由由董事会审议批准且经全体独立董事的 2/3



以上同意；

（五）公司对外捐赠金额累计超过 3,000 万元，由董事会审议后，

报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制度中所述“累计金额”，包含子公司同期发生的捐赠金额。

对外捐赠金额达到了公司党委会审议标准的，需要先经公司党委

会审议通过，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第十条 公司对外捐赠，由经办部门拟定捐赠方案，报总经理审

议后，按照本制度第九条所列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捐赠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捐赠事由、捐赠对象、捐赠途径、

捐赠方式、捐赠责任人、捐赠财产构成及其数额、捐赠后取得合规收

据等。

第十一条 控股子公司对外捐赠，必须将拟定的捐赠方案呈报公

司，由公司按照本制度第九条所列程序审核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公司经批准的对外捐赠事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

券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三条 对外捐赠的经办部门必须将相关批复、捐赠证明及捐

赠执行的图文资料妥善存档备查，对外捐赠事项管理列入公司审计内

容。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未执行本制度规定而擅自进行捐赠，或者以权谋私、

转移资产等违法违纪的捐赠，公司将视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处以降职、免职、开除等处分，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不超过”包含本数， “超过”

不含本数。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